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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校務會議程序表 

 

 

一、 會議開始(確認議程) 

二、 主席致詞 

三、 宣讀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四、 各處室報告 

五、 家長會報告 

六、 教師會報告 

七、 提案討論 

八、 臨時動議 

九、 結論 

十、 散會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各處室提案執行情形表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由一 
審議「109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 

說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辦理。 

辦法 
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附註  

執行情形 通過，送交各處室據以執行。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由二 

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

項目列入四聯單、三聯單收費同意案。 

 

說明 

一、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

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

使用之代收代辦費，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議通

過，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二、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

有：家長會費、團保費、教科書費、簿本費、

美勞材料費、冷氣費等項目。 

三、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三

聯單收費的有：營養午餐、課後照顧、課後社

團、刷卡簡訊費等項目。 

 

辦法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

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二、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附註 
 

執行情形 
通過，據以執行收費。 



臺北市雨農國民小學109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 

提案執行情形表 

 

提案單位 輔導室 

案由 
修正109學年度園遊會辦理日期暨補假日期調整

案。 

說明 

本校原訂於5月15日(星期六)辦理園遊會，因與教

育局辦理之國小教師甄選為同一日，本校多名代理

教師屆期將參與甄選考試，故提案將活動延至5月

22日(星期六)辦理並於5月24日(星期一)進行補假

一天。 

辦法 

一、 依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第9點

第1項辦理。 

二、 提經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附註 
 

執行情形 
受疫情影響園遊會停止辦理。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各處室提案表 



臺北市雨農國小110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審議「110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 

說    明 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辦理。 

辦    法 

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附   註 
 



 

 

 

 

 

 

 

 

 

 

 

 

 

 

 

 

 

 

 

 

 

 

 

 

 

 

 

 

 

 

 

 

 

 

 

 

 





臺北市雨農國小110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項

目列入四聯單、三聯單收費同意案。 
 

說    明 

一、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

收代辦費收支辦法，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

使用之代收代辦費，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議通

過，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二、 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

有：家長會費、團保費、教科書費、簿本費、

美勞材料費、名牌費、冷氣使用費等項目。 

三、 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三

聯單收費的有：營養午餐、課後照顧、課後社

團、刷卡簡訊費等項目。 
 

 

辦    法 

一、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

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二、 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附   註 
 

 



臺北市雨農國小110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 
提請通過本校「校園規劃暨餘裕空間活化小組設置

要點」。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活化實

施要點，學校應籌組校園餘裕空間活化小組。 

二、 另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8月16日北市教

國字第1103072255號函，該活化小組應納入校

長、行政主管、教師、家長代表等。 

三、 本校「校園規劃暨餘裕空間活化小組設置要點」

草案如附件。 

 
 

 

辦    法 

一、 擬定本校「校園規劃暨餘裕空間活化小組設

置要點」，提請校務會議討論議決。 

二、 本要點草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附   註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校園規劃暨餘裕空間活化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一、依據： 

（一）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活化實施要點。 

（二）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的：提升校園整體規劃之需要，塑造友善與環保之優質教學環境，並針對

校園餘裕空間妥加運用，規劃多元活化用途，以提升教育品質、整合

資源及有效活化利用之目的，特成立本校校園規劃暨餘裕空間活化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三、本小組置委員9人，由下列委員組織之。  

（一）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幼

兒園主任、事務組長、教師會代表(1人)、家長會代表(1人)共同組成，

任期一年。總務主任擔任為執行秘書，執行召集人交付事項及綜理本

小組相關行政業務。 

（二）另由召集人視校園規劃個案需求聘請專業學者、社區人士擔任諮詢委

員，得列席小組會議提供專業建議，並依實際出席情況，支給出席費

及交通費。 

四、本小組工作任務： 

（一）對本校校舍空間配置及活化使用、校園景觀(含綠美化、公共藝術)、

無障礙設施之規劃，提出構想與建議。 

（二）對本校校園重大工程計畫及規劃、執行過程中之相關議題，提出構想

與建議。 

（三）依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及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專科教室基準表核算

後，超出基準之餘裕空間，檢視討論現有空間使用狀況；研擬活化校

園空間之規劃，擬訂餘裕教室集中配置規劃書。 

（四）接獲其他單位提出之租（借）用申請，會同需求單位辦理會勘並審核

申請書。 

（五）其他有關校園餘裕空間活化、規劃之事宜。 

五、本小組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並得由召集人視

需要召集之。開會時，得視審議事項性質邀請相關人員諮詢或列席說明。 

六、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以小組成員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同意行之。 

七、各單位如有校園空間規劃、重大工程或無障礙設施需求時，應向總務處提出，

經會議討論決議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在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九、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